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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我国现行法规在调整相邻关系中确定的都是原则性的指导规定，对相邻权的界定缺乏具体的技术裁定标准。
为了给相关司法人员界定相邻权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，文章介绍了相邻关系问题所涉及的建筑技术内容，主要给出

了各相邻关系类别所对应的建筑设计规范和标准; 并以相邻日照采光权纠纷为例，探讨建筑技术在相邻关系纠纷司法

裁定中的具体应用。结果表明，依据相关国家标准，结合现场勘察，合理运用建筑技术知识可以实现对相邻权的科学

界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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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引言

相邻关系，是指“相互毗邻的不动产所有人或使

用人之间在行使所有权或使用权时，因相互给予便利

或者接受限制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”［1］。随着中国

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城乡土地利用率日益提高，土地

及其之上的建筑物等不动产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，由

不动产间相邻关系引发的矛盾和纠纷也越来越多。
目前，法院在审理这类建筑物相邻关系纠纷案件

中的法律依据，主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
《关于贯彻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〉若干问

题的意见》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。但是，这

些立法的存在，为法官审理相邻关系纠纷案件仅是提

供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。即“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

当按照有利生产、方便生活、团结互助、公平合理的原

则，正确处理相邻关系”，此外“法律、法规对处理相

邻关系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法律、法规没有规定

的，可以按照当地习惯”。由于这些条文过于概括和

简略，缺乏可操作性，使得法官在处理相邻关系民事

纠纷时候，为了明确司法裁定的依据，通常要寻求与

建筑物相邻关系问题相关的专业机构和人员的技术

支持。建筑技术与建筑物相邻关系问题最为密切，因

此也决定了其在相邻关系司法裁定中的重要作用和

地位。
鉴于目前学界对于建筑技术在相邻关系司法裁

定中应用方面的研究和论述还很少，本文拟对相邻关

系问题所涉及的主要建筑技术内容，以及建筑技术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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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邻关系司法裁定中的应用等做一些探讨，并以相邻

日照采光权纠纷为例，介绍建筑技术在相邻关系司法

裁定中的具体运用。希望能够为法官和相关司法鉴

定机构人士提供参考和借鉴，以助于促进司法机关公

正高效地处理相邻纠纷，更好地保护相邻人的合法

权益。

1 相邻关系的具体类别及其所涉及的建筑技
术内容与应用

由于相邻关系具有内容复杂、个性大于共性的特

点，使得建筑物相邻关系的分类比较困难［2］。对于相

邻关系的分类，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分类依据有不

同的表述方式。《物权法》在第 86 条至 91 条中，将相

邻关系主要界定为以下 6 大类型: 相邻用水、排水关

系，相邻通行关系，相邻建造、修缮及管线敷设关系，相

邻建筑物通风、采光和日照关系，相邻环保关系及相邻

损害防免关系等。本文将针对《物权法》所界定的这些

不同类型的相邻关系，按照建筑技术的紧密程度，先后

介绍其所涉及的建筑技术内容与应用，重点给出不同

相邻关系类别所对应的建筑设计规范和标准，其他各

个具体技术标准和方法的运用，由于篇幅所限，将不在

文中一一给出，详见参考文献［3］。
1. 1 相邻建筑物通风、采光和日照关系

关于相邻建筑物通风、采光和日照关系，《物权

法》第八十九条规定，“建造建筑物，不得违反国家有

关工程建设标准，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、采光和日

照”。从该条文可以看出，作为法官界定相邻建筑物

通风、采光和日照关系侵权的判罚依据，就是相邻方
“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”。显然，“国家有

关工程建设标准”对于法官而言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

领域，它主要涉及建筑规划专业中的通风、采光和日

照间距标准和计算的相关知识。因此，当遇到相邻建

筑物通风、采光和日照关系纠纷这类案件时，如果当

事双方对于侵权事实存在争议，法院通常需要委托建

筑专业技术机构和人员，依据相关国家标准，结合现

场勘察，给出相邻建筑物为了满足通风、采光和日照

标准，所应该满足的建筑间距，从而完成举证工作。
具体来说，建筑物的通风、采光和日照主要与相

邻建筑物之间的间距以及高度有关，其中日照条件是

最关键的物理量，只要满足了日照间距，通风和采光

要求一般情况下也是可以满足的。在我国的工程建

设标准中，涉及建筑物日照规定的国家、行业及省市

地方规范或标准总数就不下十几种，其中《城市居住

区规划设计规范》GB 50180 － 93 ( 2002 年版) 作为国

家强制性标准，应作为日照标准的主要依据。由于本

文将在第三部分以相邻采光和日照纠纷作为建筑技

术应用的实例加以详细介绍，在这里对于日照间距的

具体测算方法就不再说明。
1. 2 相邻损害防免关系

关于相邻损害防免关系，《物权法》第九十一条

规定，“不动产权利人挖掘土地、建造建筑物、铺设

管 线 以 及 安 装 设 备 等，不 得 危 及 相 邻 不 动 产 的 安

全”。根据郭明瑞先生所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

法释义》的解释，不动产权利人有权在自己具有使

用权的土地范围内进行工程建设，但是要注意相邻

不动产的安全，避免使相邻不动产造成不应有的损

害。这里“不得危及相邻不动产的安全”主要包括

以下 3 个方面:

( 1) 在自己的土地上开挖地基时，要注意避免使

相邻土地的地基发生动摇或动摇之危险，致使相邻土

地上的建筑物受到损害。
( 2) 在与相邻不动产的疆界线附近处埋设水管

时，要预防土沙崩溃、水或污水渗漏到相邻不动产。
( 3) 不动产权利人在相邻土地上的建筑物有倒

塌的危险从而危及自己土地及建筑物安全时，有权要

求相邻不动产权利人消除危险［4］。
从上述解释可以看出，相邻损害防免关系主要涉

及建筑技术中建筑施工安全的相关知识。在发生相

邻损害防免关系纠纷时，当事双方的争议焦点通常集

中在建筑安全性的评估和界定上，即如何认定“危

险”的存在。需要通过具有专业资质的技术机构和人

员，依据国家有关建筑法律、法规和技术标准，对建筑

物进行检查、检测与验算，综合分析判断，并出具安全

评估、安全鉴定报告。
在具体实施过程中，应该根据具体问题采用不同

的建筑法规和标准。例如，对于地基开挖，国家标准
《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( GB50007 － 2011 ) 》的 第
5. 1. 6 条就有专门规定:“当存在相邻建筑物时，新建

建筑物的基础埋深不宜大于原有基础。当埋深大于

原有建筑基础时，两基础间应保持一定的净距，其数

值应根据建筑荷载大小、基础形式和土质情况确定”。
又如，在需要对建筑物是否有倒塌的危险进行判断

时，则应该依据国家标准《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
( GB50292 － 1999 ) 》和《工业厂房可靠性鉴 定 标 准
( GBJ144 － 2008) 》，以及住建部行业标准《工程建设

标准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JGJ 125 － 99( 2004 年版) 》等

进行评估。
1. 3 相邻环保关系

关于相邻环保关系，《物权法》第九十条规定，

“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，排

放大气污染物、水污染物、噪声、光、电磁波辐射等有

害物质”。在司法实务中，与建筑技术相关的相邻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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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关系纠纷主要涉及光污染及噪声污染两大类别，常

常表现为: 高层建筑建设中大量使用玻璃和金属幕

墙，以及运营中大量运用霓虹灯和 LED 屏，给相邻方

造成的光污染。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由于开展各种

生产经营活动及运转各种设施设备等给相邻方造成

的噪声污染。
建筑技术中，与光污染和噪声污染相对应的学科

主要是建筑物理光学和建筑物理声学。对于光污染

引发的相邻关系纠纷，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

针对光污染防治及管理的法律或者法规，法院在处理

这类纠纷时缺乏明确的判定依据。从建筑光学设计

和施工的角度出发，则可以为这类纠纷解决提供一定

的支持。例如，对于建筑运营中大量运用霓虹灯和
LED 屏等人工照明带来的光污染，可以参照由住房和

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建筑行业设计标准《城市夜景照明

设计规范》( JGJ /T163 － 2008 ) 中的相关条文来进行

判定。该设计规范用第 7 章专门规定了“光污染的限

制”条文，从建筑照明设计的角度详细对照明中常见

的光污染限制标准作了规定。此外，对于高层建筑建

设中大量使用玻璃和金属幕墙造成的光污染，则可以

通过各地建设和规划部门对于建筑幕墙的相关规定

寻求相应的判定依据，如厦门市出台的《厦门市建筑

外墙装饰管理暂行规定》在十四条中，为防止光污染，

就对玻璃和金属幕墙的材料使用作了严格的规定。
对于噪声污染引发的相邻关系纠纷，判定的主要

依据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，根

据该法，具体的噪声标准，可以按照不同的场合采用

不同的标准，主要有: 《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》《民

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》《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》及
《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》等，标准的制定在很大程

度上则借鉴了建筑声学的发展成果。
1. 4 其余类型的相邻关系

除了上述介绍的几种相邻关系，还有 3 类相邻关

系，与建筑技术的关系相对松散，下文简要介绍。
( 1) 相邻通行关系: 《物权法》第八十七条规定，

“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

地的，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”。这类关系主要涉及相

邻关系中通行权的规定。在具体的司法实务中，当遇

到如何判定“利用邻地通行的必要性”时，需要依据

建筑技术中的道路工程设计与建造的相关知识来加

以认定。例如，相邻权利人须经池沼、河渠、海洋或须

穿越山地悬崖才能通行，这种情况下，借由道路工程

设计和建造技术判定。若架设桥梁或凿山通路，花费

巨大，不符合经济利益原则，应根据利益平衡原则和

最低损害原则，选择临地通行处所，但是，对临地造成

损害的，应支付偿金。

( 2) 相邻用水、排水关系: 《物权法》第八十六条

规定，“不动产权利人应当为相邻权利人用水、排水提

供必要的便利。对自然流水的利用，应当在不动产的

相邻权利人之间合理分配。对自然流水的排放，应当

尊重自然流向”。这类关系主要涉及到自然流水的分

配与使用，以及自然流水和生产、生活用水排放等。
这一类别相邻关系某些纠纷的解决可能会涉及到建

筑技术中水利工程设计与建造的相关知识。
( 3) 相邻建造、修缮及管线敷设关系: 《物权法》

第八十八条规定，“不动产权利人因建造、修缮建筑物

以及铺设电线、电缆、水管、暖气和煤气管线等必须利

用相邻土地、建筑物的，该土地、建筑物的权利人应当

提供必要的便利”。这一条款，是关于利用相邻土地

的规定，主要包括两种情形: 一是因建造、修缮建筑物

而临时使用邻地; 二是在邻地上安设管线。这类相邻

关系纠纷的产生主要是源于建筑生产活动，纠纷的焦

点通常在于“占用邻地的必要性”，以及“因占用邻地

造成损害应支付的赔偿金额认定”等问题。
以上 3 类相邻关系虽然没有与之明确对应的建

筑技术相关内容，但是，在其某些具体问题的司法裁

定过程中，或多或少涉及到建筑技术的相关知识。

2 建筑技术在相邻关系司法裁定中应用实例

以相邻建筑物通风、采光和日照关系侵权标准的

界定为例，来说明建筑技术在相邻关系司法裁定中的

应用。
相邻建筑物通风、采光和日照关系侵权，是指相

邻一方在建造房屋或其他工作物时，应当与相邻他方

保持适当的距离或者限制适当的高度，不得妨碍相邻

他方的房屋或其他工作物的通风、采光和日照，如果

构成妨害的，相邻他方可以请求排除妨碍或给予补

偿。构成损害的，可以请求损害赔偿。在前文中已经

提到，当遇到此类纠纷案件，如果当事双方对于侵权

事实存在争议，办案人员通常需要委托建筑专业机构

和人员，利用建筑技术，依据相关国家标准，给出当地

相邻建筑物为了满足通风、采光和日照标准，所应该

满足的建筑间距及建筑高度的测算公式，并以此作为

侵权界定的统一标准。
建筑物的通风、采光和日照主要与相邻建筑物之

间的间距以及高度有关，其中日照条件是最关键的物

理量，只要满足了日照间距，通风和采光要求也是可

以满足的。在我国工程建设标准中，涉及建筑物日照

规定的国家、行业及省市地方规范或标准总数就不下

十几种，其中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》GB 50180
－ 93( 2002 年版) 作为国家强制性标准，应作为日照

标准的主要依据。规范的 5. 0. 2 条规定，“住宅日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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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应符合表 1 的规定，其中老年人居住建筑不应低

于冬至日日照 2h 的标准”［5］。

表 1 住宅建筑日照标准

气候区划

Ⅰ、Ⅱ、Ⅲ、Ⅶ
气候区

Ⅳ气候区

大城市 中小城市 大城市 中小城市

Ⅴ、Ⅵ
气候区

日照标准日 大寒日 冬至日

日照时数( h) ≥2 ≥3 ≥1
有效日照时间带( h) 8 ～ 16 9 ～ 15

计算起点 底层窗台面

依据表 1 的规定，假设该纠纷所在地 A 市位于第

三气候区，属中小城市，其对应的日照标准应满足大

寒日日照时间不小于 3h，其中老年人居住建筑( 老年

人居住建筑是指养老院一类的专门建筑，而非住着老

人的建筑) 不应低于冬至日照 2h。如图 1 所示，对前

后两排正南北朝向的相邻建筑之间，为了保证北侧建

筑符合上述日照标准，南侧建筑遮挡部分与北侧必须

保持一定间距，该建筑间距与南侧遮挡建筑檐高的比

值 D0 /H0，也即标准日照间距系数，就可以作为相邻

建筑物通风、采光和日照关系侵权界定的测算依据。

图 1 相邻建筑日照间距示意图

对于建筑物非正南北朝向时，《城市居住区规划

设计规范》规定，日照间距可以采用表 2 对上述标准

日照间距进行折减换算，但该表指标仅适用于无其他

日照遮挡的平行布置条式住宅之间。表中方位为正

南向( 0°) 偏东、偏西的方位角，L 为正南向住宅的标

准日照间距。

表 2 不同方位间距折减换算表 L
方位 0° ～ 15° 15° ～ 30° 30° ～ 45° 45° ～ 60° ＞ 60°

折减值 1. 0 0. 9 0. 8 0. 9 0. 95

由图 1 的相邻建筑日照间距示意图可知，具体求

解标准日照间距系数时，将要涉及到太阳高度角、太

阳方位角及太阳时角等概念，并且与建筑所在地区的

地理纬度有关，计算比较繁琐，详细的求解过程可以

参考文献［6］。根据文献［6］介绍的计算方法，结合 A
市所在的地理纬度为 26. 65，就可以求得满足大寒日

3h 日照标准的正南朝向建筑的标准日照间距系数为

1. 13; 而满足老年人居住建筑冬至日 2h，正南朝向建

筑的标准日照间距系数为 1. 22。
如上所述，借用建筑技术知识，在遇到相邻建筑

物通风、采光和日照关系纠纷这类案件时，办案法官

及当事双方就可以据此进行侵权事实的界定，有助于

这类相邻关系纠纷得到公正高效的处理。
需要指出，上述日照间距系数法，由于没有考虑

房屋的具体建筑形式，属于一种近似的简化计算方

法。在具体案件裁定中，如果当事双方对此测算结果

有异议，可以再行申请司法鉴定，由专业机构采用专

门的日照计算软件，针对相邻房屋的具体建筑形式进

行建模计算，得到精确结果。不过，这也无形中增加

了案件的诉讼成本。

3 结语

《物权法》所界定的 6 大类型相邻关系，都与建筑

技术有不同程度的联系，分别涉及到建筑规划和设

计、建筑施工安全、建筑物理声学和光学、建筑生产活

动等。在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与建筑技术相关的相

邻关系民事纠纷时，当遇到当事双方对于侵权事实存

在争议时，如果能通过建筑专业机构和人员，依据相

关国家标准，结合现场勘察，运用建筑技术知识对侵

权事实加以科学界定，处理结果将更为公平公正，从

而更好地使相邻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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